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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送样品、限时打折、兑换积分清零

商家促销惯用三大招数
本报通讯员 赵舒 刘娜 本报记者 曹思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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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奖、限时打折、赠送积分等打折活动已成为商场惯用的促销手段，消费者参加后却经常遇到“抽
奖产品不是新品、限时打折成空头支票”等陷阱，部分商家同时又会设置重重障碍，阻碍消费者维权。3·15

即将到来，李沧工商分局的工商人员总结三大商家惯用的促销招数，提醒消费者误入促销陷阱。

案例一：赠品电脑存有历史记录
近日，消费者徐先生

参加李沧区某家电商场举
行的抽奖活动，抽中一台
品牌台式电脑。满心欢喜
的徐先生立即将电脑装箱
带回家中，然而，使用了没
几天，却发现该电脑的 IE

浏览器的历史记录中存有

不少自己从未登陆过的网
址，而且网址的创建时间
均在中奖日期之前。徐先
生于是向商家讨说法，商
家承认该奖品为样机，但
却以无偿赠送为由不予退
换。

工商解读：“赠品免

费”不意味“商家免责”
尽管徐先生的电脑系

中奖所得，但抽奖作为商
家一种促销手段，商家在
并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
将电脑样机作为奖品赠与
消费者，违反了《零售商促
销行为管理办法》第十二

条“零售商开展促销活动，
不得降低促销商品(包括有
奖销售的奖品、赠品)的质
量和售后服务水平，不得
将质量不合格的物品作为
奖品、赠品”的相关规定，
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换或赔
偿。

案例二：限时打折成空头支票
近日，李沧区某儿童用

品商店推出了“春季新款限
时打折”活动，并在宣传单
页上彩印了打折服装的款
式和折扣价。然而，陈女士
按照促销广告上的内容，在
限时打折期间进店购买某

款式童装时，却被告知该款
式已售完，而陈女士问及能
否在到货后按折扣价格购
买时，商家告知该活动仅限
当天，以后将恢复原价。

工商解读：“限时促销”
不允许“限量供应”

依据《零售商促销行为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
定，“零售商开展限时促销
活动的，应当保证商品在
促销时段内的充足供应”
以及“开展限量促销活动
的，应当明示促销商品的

具体数量。促销商品售完
后应即时明示”。该儿童用
品商店推出的是限时促销
活动，在上述时限内应履
行足额供应义务，而不得
以商品售完为由搪塞和拒
绝消费者。

案例三：兑换积分遭遇“清零”潜规则
“办卡时只说达到一定

积分就可以兑换东西，攒了
好长时间，本以为可以兑换
个价值高的商品，而工作人
员却告诉我大部分积分已
经被系统清零了，剩余的积
分只能兑换些我根本用不
着的小物件，提出质疑后，
他们还声称积分卡上明确
写着‘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
有’，这样的积分卡，简直是

鸡肋！”消费者崔女士在积
分严重缩水后感到愤怒而
无奈。

工商解读：“最终解释
权归商家所有”系霸王条款

依据《零售商促销行为
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零售商开展积分优惠卡促
销活动的，应当事先明示获
得积分的方式、积分有效时
间、可以获得的购物优惠等

相关内容”。第六条规定“不
得以保留最终解释权为由，
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商家推出“积分卡”，实则是
一种格式合同，商家只有订
立合同的权利，并无对合同
有最终解释的权利，而且按
照《合同法》及《合同违法行
为监督处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
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

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
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
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即
商家的解释。商家不得在格
式条款中排除消费者解释
合同条款的权利，否则，工
商部门可分别给予警告，处
以违法所得额3倍以下，但
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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